臺北市103學年度中小學班級網頁應用競賽實施計畫
北市教資字第10431246800號函
1、 依據：臺北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科104年度工作計畫。
2、 目的
1、 鼓勵各校積極建置班級網頁，提供教師、學生、家長意見交流之園地。
2、 鼓勵教師利用網際網路互動教學，教學經驗交流與觀摩，提升教學品質。
3、 協助學生使用網路資源，創造多元化學習環境。
4、 提升學生創造思考及創意為內涵，同時培養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之觀念。
3、 辦理單位
1、 主辦單位：臺北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2、 承辦單位：臺北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4、 參加對象
1、 臺北市公私立各級學校（含國立中小學及市立幼兒園），以班級為單位，分為以下四組別
(一)國小低年級組：包含國民小學ㄧ至三年級、幼兒園及國小補習學校。
(二)國小高年級組：包含國民小學四至六年級及國小補習學校。
(三)國中組：包含國中、完全中學國中部及國中補習學校。
(四)高中職組：包含高中、高職、完全中學高中部、高中職進修學校。
2、 各校參加之班數限制 
	各組總班級數
	各組報名上限 

	30班以下(含 30班) 
	2班 

	31~60班(含 60班) 
	4班

	61~100班(含 100班) 
	6班 

	101班以上 
	8班


【註】(一)完全中學之高中部、國中部應分別統計。
(二)同一學校之高中部、高職部應合併統計。
(三)日、夜間部、補習學校、進修學校應分別統計。
(四)國小低年級組、高年級組總班級數應分別統計。
   【例】○○國中有30班，為30班以下，報名最多2隊。
(五)依本局核定各校總班級數(普通班+特殊班)計算。

5、 報名作業
1、 各校請依規定之報名截止日期及時間（104年3月27日下午5時）前完成線上報名及作品連結填報，報名完成後不得再變更參賽人員名單及作品連結。
2、 同一班級限提出一件參賽作品。

3、 103學年度中小學班級網頁競賽網址：http://contest.tp.edu.tw。
4、 報名時請填寫作品連結網址（務必確認可由校外連結瀏覽）。
6、 活動方式
1、 競賽方式
(一)預賽：由各校自行舉辦校內預賽，評選出代表班級報名初賽。
(二)初賽：由承辦單位辦理評審，選出優秀作品晉級決賽。
(三)決賽：由承辦單位辦理評審，選出優勝作品予以獎勵。
2、 作業時程
	作業程序
	時間

	班級網頁競賽報名
	即日至104年3月27日(五)17:00止

	初賽評審
	104年4月7~17日

	公布入圍決賽隊伍名單並開始接受成績複查
	104年4月21日(二) 12:00後

	初賽成績複查
	104年4月23日(四) 17:00止

	公布確定進入決賽隊伍
	104年4月24日(五) 12:00後

	決賽評審
	104年4月27日~5月1日(一~五)

	公布決賽得獎隊伍名單並開始接受成績複查
	104年5月6日(三) 12:00後

	決賽成績複查
	104年5月8日(五)17:00止

	公告確定得獎名單
	104年5月12日(二) 12:00後


【註】成績複查只接受成績統計是否有誤之查詢，不提供成績數值資料。

7、 評審
1、 評審方式
(1)  由承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委員，依據參賽學校提供之連結網址，進行線上評審。
(2)  評審期間班級網頁部分內容或全部內容無法連結時，由評審委員依實際況狀進行   評分，不必告知參賽班級修正。
(3)  初賽各組評選出 30件作品，進入決賽評審。評審委員得考量參賽作品品質，增刪錄取名額。
(4)  得獎作品名單於評審作業結束後，統一公布於活動網站。 
2、 評審標準
(1)  網站內容(40%)：如班級資訊的即時性與正確性、班級事務、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學生活動、親師活動、網站更新頻率等。
(2)  親和性(25%)：如操作及瀏覽難易度、版面及顏色配置、應用工具適當性、適用            多種瀏覽器等。
(3)  互動性(20%)：如公布欄、討論區、留言板、線上學習、班級聯絡簿等及其使用            頻率，以上內容如有設權限，請參賽隊伍設定一組帳號、密碼皆為hpshguest，以供評審委員評審使用。
(4)  組織結構(15%)：如超連結適當性、按鈕配置、標題命名、網站地圖、超連結家長及學生之網站等。
8、 獎勵
1、 名額：各組決賽後，取特優 3名、優等 5名、佳作 10名、入選若干。評審委員得依參賽作品品質酌予增減名額。
2、 獎品（禮券或等值獎品）：特優：4,000元；優等：2,000元；佳作：1,000元。
3、 獎狀：獲得特優、優等、佳作及入選之得獎班級由本局頒發團體獎狀一張；參與教師（每班至多2人）另頒予獎狀；指導教師得推薦參與班級網頁活動貢獻最多之學生(限該班級內之學生)，另頒發學生獎狀（每班至多 5人，依報名資料為準）。

4、 指導教師敘獎
(一)特優及優等，每人記嘉獎二次。
(二)佳作及入選，每人記嘉獎一次。

(三)重複獲獎之指導老師不予重複敘獎，僅從優敘獎。
9、 經費
1、 預賽活動由各校相關經費支應。
2、 初賽、決賽費用由承辦單位校內相關經費支應。
10、 其他
1、 活動相關承辦人員於活動結束後，由本局統一核予敘獎。
2、 其他相關事項請隨時注意競賽網站最新消息公告。
3、 班級網頁應注意事項
(一)網頁之圖文影音內容，未獲授權或有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虞。
(二)資料安全性管理不佳（如個人通訊錄未使用帳號密碼設限）。
(三)網頁內容違反中華民國現行法律或道德風俗者。
(四)本活動著重於應用層面，且參賽隊伍不區分為內部自製網頁或外部現成平臺之   網頁，請參賽隊伍勿將心力過分投注於內部自製網頁之技術面，而忽略班級網頁   實際應用。
(五)使用社群平臺(如FB,Google+等)架設班級網頁，請注意該社群平臺是否符合該參賽班級之學生年齡限制。
4、 本活動聯絡訊息
臺北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地址：臺北市大安區臥龍街100號
電話：2732-4300 轉 181
傳真：2377-7345
聯絡人：徐逸娟組長
11、 本計畫經本局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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